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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6-021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6,631,80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元（含税），

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创新源 股票代码 300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媛 李静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科

技工业园 2号、3号厂房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同富裕工业园富川科

技工业园 2号、3号厂房

传真 0755-29199959 0755-29199959

电话 0755-33691628-8045 0755-33691628-8045

电子信箱 tzh@cotran.com tzh@cotr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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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以自主创新、独立研发为基础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高分子材料产品及热管理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通信、

电力、新能源汽车、传统家电及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其中高分子材料业务以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昆成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昆成”）和芜湖市航创祥路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祥路”）为主要实施主

体，热管理系统业务以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瑞泰克散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克”）和全资子公司深圳创源智

热技术有限公司为主要实施主体。

在高分子材料业务领域，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性能特种橡胶材料产品，包括高性能特种橡胶胶粘带以及与其配套使用

的 PVC绝缘胶带、冷缩套管系列产品；绝缘防水胶带、防火板/毯/胶带等防火封堵产品、电子防潮堵漏等产品；汽车门

窗密封条等系列产品，并提供防水、绝缘、防火、密封等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通信、电力、汽车、矿业、

轨道交通等领域，目前公司客户主要包括华为、中兴、爱立信、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泰国电网、

奇瑞汽车、吉利汽车等。

公司热管理系统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散热金属结构件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用液冷板、传统家用电器使用的

冷凝器、蒸发器、数据中心服务器用散热液冷板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家电等领域，目前公司客

户主要包括宁德时代、蜂巢能源、正力新能、LG、海尔等。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

公司高分子材料业务主要产品为高性能特种橡胶材料产品，生产中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为聚异丁烯、三元乙丙橡胶、

丁基橡胶、有机硅等，该类原材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较高，其价格走势会对公司生产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公司产品销售

价格亦会因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相应调整。公司高性能特种橡胶材料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通信、电力、汽车、

矿业、轨道交通等行业，下游行业对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其投资增速的变化对公司高性能

特种橡胶材料产品的市场应用与拓展至关重要。前述下游行业属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行业，下游行业

的稳定发展，为公司高性能特种橡胶材料产品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通信行业，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的关键转型期，行业投资由规模扩张转向

精准布局，基站新增规模有所回落；投资重心持续向 5G深度覆盖、5G-A技术演进、算力网络、算网融合等新型基础设

施倾斜。受行业周期与区域市场结构调整影响，整体需求呈现结构性分化：传统通信设备与配套领域需求放缓，新兴算

力、智能网络及海外高价值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

在电力行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5-2026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全

社会用电量规模首次突破 10万亿千瓦时，达 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稳居全球电力消费第一大国地位。“十

四五”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 6.6%，比“十三五”年均增速提高 0.9个百分点。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宏观经济

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拉动电力消费需求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判断，预计 2026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10.9-11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6%。

在汽车行业，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 17年稳居全球第一，千人汽车保有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数据，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累计完成 3,453.1万辆和 3,44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4%和 9.4%。

公司热管理系统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散热金属结构件产品，生产中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为铝合金、铜合金等，该类原材

料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较高，其价格波动会对公司生产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公司相关产品销售价格通常根据原材料市场变

化进行相应调整。散热金属结构件产业链下游主要覆盖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数据中心、航空航天及高端装备制造等

领域，下游行业的产能扩张与技术迭代对公司所在行业发展形成正向带动作用，其市场需求变化对公司产品应用规模起

到决定性影响。前述下游行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前述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相关散热配套需求稳步提升，为散热金属结构件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增长空间，行业中长期需求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11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在政策利好、供给丰富、价格回落

和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快速增长，产销量均超 1,600万辆。根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统计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2.6万辆和 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28.2%，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9%，较 2024年提高 7个百分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26年，汽车产业将持

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整体市场保持稳健运行，汽车产销总体稳中有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初步预

计 202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1,900万辆，同比增长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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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中心行业，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和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的持续攀升，全球数据中心的规模和集成度均实

现较快增长，由此使得数据中心热耗散功率密度不断提高，传统热管理方案难以适配高算力散热需求，绿色高效冷却成

为行业发展刚需。在液冷细分市场，AI算力爆发驱动行业进入规模化增长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数据，

2024年我国智算中心液冷市场规模达 184亿元，同比增长 66.1%，预计到 2029年将突破 1,300亿元。

（三）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公司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实力，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领先的技术水平和专业及时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客户的普遍认

可与好评。

公司通信用防水密封材料产品目前主要由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销售，电力用绝缘防火材料产品、汽车用防水密封

件产品和传统家电散热器件产品、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用散热液冷板等产品目前主要由子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及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无锡昆成、芜湖祥路和瑞泰克均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相关行业耕耘多年，通过公司不断的研

发及优化，相应的技术指标不断提高，受到核心大客户的认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1,324,139,949.34 1,245,836,206.72 6.29% 1,011,330,80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8,490,383.11 602,041,472.69 2.73% 614,087,905.40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1,156,901,217.87 958,126,136.62 20.75% 558,570,81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09,646.01 17,279,483.78 106.08% 25,457,14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316,833.63 12,717,698.58 130.52% 7,763,68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53,313.69 13,616,943.72 213.97% 66,390,28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4 100.0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4 100.00%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0% 2.88% 2.92% 4.1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2,303,104.42 288,250,485.16 298,288,289.32 318,059,33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076,941.42 7,527,052.14 9,429,283.45 8,576,36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13,206.23 6,840,719.51 9,429,861.64 5,433,04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44,521.53 16,265,186.17 17,148,899.43 1,394,706.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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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57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12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科创鑫华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8% 22,100,000 0 质押 7,140,000

周东 境内自然人 6.59% 8,325,620 6,244,215 质押 1,500,00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4.79% 6,054,500 0 不适用 0
上海筌笠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筌笠日昇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0% 2,028,100 0 不适用 0

上海筌笠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筌笠明晟证

券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1.10% 1,387,520 0 不适用 0

浙江雷可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1,361,8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澳新能源

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934,640 0 不适用 0

秦希峰 境内自然人 0.71% 894,6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9% 871,5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新活力

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9% 871,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周东先生为深圳科创鑫华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周东先生与

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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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重要事项

1.公司及责任人收到监管措施事项

2025年 4月 3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

《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5〕39号）及《深圳证监局关

于对周东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40号）。同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周东、刘军、杨进伟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5〕第 35号）。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后，高度重视其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并进行深刻反省。报告期内，公司已严格按照

要求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

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强化财务核算管理，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

量，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合法权益。

2.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5年 4月 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及《关于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 2024年度均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其 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同时根据前述规定，基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届满，激励对

象第二个行权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离职不再具备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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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资格，公司拟注销 100名激励对象对应的股票期权 1,852,550份。律师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5年 5月 1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股票期权注销手续。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完成后，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3.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

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就本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内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2026年 1月 21日，

公司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2026年 1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律师就上述调整及授予事项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2026年 3月 16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上市，登记数量为 20.00万股，登记人数 18

人。

4.股权收购事项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在高分子材料产业的业务布局，扩大公司在散热产品领域的应用场景，公司筹划了对东莞市兆科

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兆科”）和 Zhike Technology Pte.Ltd.（中文名称：智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加坡智科”，与东莞兆科合称“兆科”）的收购事项。由于兆科股权结构调整涉及较为复杂的跨境并购事宜，因

此时间周期较长。报告期内，交易双方对此次股权收购事项均保持强烈的合作意向，并对合作事项保持紧密联系及沟通。

截至年度报告发布之日，公司对东莞兆科和新加坡智科的收购事项尚在推进过程中，最终交易协议及其实施尚待约

定的前置条件全部获得满足，且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公司内部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子公司重要事项

1.控股子公司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25年 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祥路收到了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

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属于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再次通过认定的情形，新证书编号为

GR202434005795，发证时间为 2024年 11月 28日，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芜湖祥路自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连续三年（2024年度至 2026年度）可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6年 2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昆成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属于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通过认定的情形，新证书编号为

GR202532008818，发证日期为 2025年 12月 19日，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无锡昆成自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连续三年（2025年度至 2027年度）可享受高新

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

2024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

控股子公司瑞泰克与重庆合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合川管委会”）达成投资意向并签署了

《项目投资协议》。瑞泰克根据《项目投资协议》与重庆平伟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平伟”）共同投资设

立了瑞伟汽车部件（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伟汽车”），由瑞伟汽车负责履行前述对外投资项目建设、生产、

经营、研发的全部义务。瑞伟汽车设立时，瑞泰克持有瑞伟汽车 51%股权。

2025年 6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为进一步聚焦发展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瑞泰克计划将其持有的瑞伟汽车 21%股权以 360.00万元

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重庆平伟。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瑞伟汽车变更为

瑞泰克持有 30%股权的参股公司，瑞伟汽车不再是公司控股孙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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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之

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议案》。因瑞伟汽车控股股东已由瑞泰克变更为重庆平伟，经公司与重庆平伟共同评估，为保证

《项目投资协议》继续实施及各方的权益，经重庆合川管委会同意，瑞泰克拟与重庆平伟、瑞伟汽车签署《〈项目投资

协议〉之权利义务转移协议》，将《项目投资协议》中的瑞泰克的权利义务均由瑞泰克转移至瑞伟汽车。报告期内，瑞

泰克已与重庆平伟、瑞伟汽车完成《〈项目投资协议〉之权利义务转移协议》的签署。

3.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2025年 9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瑞泰克收到一笔政府补

助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90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1.00%。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瑞泰克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系与收益相关且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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